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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業務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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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公布機車用安全帽及護目鏡檢測結果
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俗稱安全帽），係供機車騎士於道路行駛遭受衝擊時保護其頭部，而該頭盔所附護目鏡，可保護機車騎士眼睛免被粉塵、風壓及飛來物體傷害；機車用安全帽及護目鏡商品皆屬經濟部應施檢驗品目範圍，為確保市面上銷售之商品符合檢驗規定，本局近日執行專案市場監督計畫，於安全帽專賣店及機車精品百貨等商店隨機購買安全帽商品20件、護目鏡12件，分別依據CNS 2396「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及CNS 13370 「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安全帽4件不符合國家標準，不合格率20%，其中「衝擊吸收性試驗」不符合有2件，「保持試驗」不符合有3件；護目鏡之「金屬零件耐蝕性」有2件不符合國家標準，不合格率17%。
    本次專案市場監督計畫之不合格項目，在安全帽為「衝擊吸收性試驗」及「保持試驗」，「衝擊吸收性試驗」不合格表現在該產品特性為受衝擊時，安全帽無法吸收足夠衝擊能量，容易使騎士頭部受到傷害；「保持試驗」不合格表現在該產品特性為騎士發生摔車事故時，所佩戴之安全帽容易脫落。在護目鏡則為「金屬零件耐蝕性」，「金屬零件耐蝕性」不合格表現在該產品特性為護目鏡之金屬零件耐腐蝕能力較不足、易生銹。
    為確保應施檢驗商品品質均一性，本局於每年度皆訂有市場檢查計畫，針對已貼附「商品安全標章」之商品執行市場購樣檢驗等商品市場監督機制，倘有檢驗合格證明之商品經市場監督機制發現不合格者，即派員追蹤調查不合格原因並作成訪問紀錄，以雙重把關機制維護消費者權益；本次抽測結果不合格之商品，即循前述機制依「商品檢驗法」、「驗證登錄商品取樣或購樣檢驗不符合處理流程」及「商品市場監督處理要點」等規定辦理，包括通知銷售者將商品下架、派員調查不合格原因，製作訪問紀錄等相關處置措施。不合格之商品經調查確認不符合檢驗標準者，依商品檢驗法第42條規定廢止商品驗證登錄，及依商品檢驗法第63條之1規定，得通知報驗義務人限期回收或改正，屆期違反前述命令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以下罰鍰。
    本局除公布市場購樣測試結果外，建議機車騎士依下列事項選購及佩戴安全帽與護目鏡，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一、 購買安全帽及護目鏡請認明商品本體須貼有「商品安全標章」。 
二、 安全帽依用途分普通型（125cc以下非競賽用機車）、加強型（超過125cc非競賽用機車）二種，請選擇適合本身用途及適合自己頭部形狀、大小之安全帽，而且戴上後不能感覺太沉重，頭部任何一處都不能有壓迫感，通風要良好，且顏色鮮明或貼有反光片。
三、 選購時考慮新品，外觀較新，內襯清潔無異味，不可有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形，並注意頤帶上不得裝設顎杯。
四、 勿將自行車、溜冰鞋、滑板及直排輪等活動用頭盔或產業用防護頭盔充當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佩戴。
五、 佩戴防護頭盔時，應將頤帶通過顎部下方確實繫緊，穩固戴在頭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不可遮蔽視線。
六、 安全帽體不要隨意塗裝，若受過撞擊，不管外觀有沒有損傷都不能再使用，請及早更換。
七、 護目鏡戴用應檢視是否有破損，鏡面宜保持清晰。
八、 護目鏡各部位不得存有尖銳稜角或凹凸，致使戴用者可能遭受割傷或擦傷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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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呼籲餐廳、火鍋店及外燴業者勿購用或使用再充填卡式罐

近來本局發現某些中、南部餐廳、火鍋店及外燴業者使用之卡式爐或休閒爐，有利用回收再充填之瓦斯罐（俗稱卡式罐或丁烷罐）作為氣源之情形，由於罐內瓦斯成分不明，且因空罐再充填瓦斯前，空氣已進入罐內，罐體易遭空氣中水汽腐蝕而可能造成瓦斯洩漏，其安全性堪虞，將影響消費者用餐之權益。因此本局呼籲餐廳、火鍋店及外燴業者勿購用或使用這類再充填之卡式罐，亦請回收業者勿回收空卡式罐再充填瓦斯，販賣給餐廳、火鍋店或外燴業者使用。
    攜帶式卡式爐及休閒爐所使用之卡式罐屬強制性應施檢驗商品，檢驗方式為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該商品須先取得型式認可證書，於出廠或進口前須再向本局報驗，經檢驗合格後始能上市陳列銷售。為監督市面上陳列銷售之卡式罐是否符合檢驗規定，以保障消費者使用之安全，本局已不定期於市面上購買卡式罐依國家標準CNS 14530予以檢測，並將檢測結果公布以提醒消費者注意使用安全，對於檢驗不合格之卡式罐，則依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處理，為消費者權益把關。
    本局提醒，由於回收空罐再充填瓦斯之卡式罐商品未經檢驗合格，於使用上有安全之虞，影響消費者之權益。本局再次呼籲，餐廳、火鍋店及外燴業者勿貪圖回收再充填之卡式罐價格較便宜，而購用或使用來路不明之卡式罐，若造成氣爆致消費者受傷，將害人害己，得不償失。

【義務監視員反映件統計表】

（電腦資料統計時間：99年1~10月）
	分局別
	現有

人數
	反映

件數
	有效

件數
	調查

中

	總局
	86
	218
	27
	77

	基隆分局
	51
	84
	9
	0

	新竹分局
	72
	185
	64
	8

	臺中分局
	82
	338
	161
	38

	臺南分局
	68
	250
	112
	13

	高雄分局
	74
	410
	218
	0

	花蓮分局
	51
	176
	28
	88

	合計
	484
	1661
	619
	224



(本局再次呼籲－請立即停止使用92至95年產製之瑕疵除濕機，以避免自燃意外事故
冷鋒夾帶豪雨一波波報到，潮溼陰冷的天氣令人倍感不適，使得民眾紛紛拿出家中除濕機產品使用，由於近日仍有消費者在使用除濕機時，不慎引發意外，自97年7月本局實施應施檢驗商品強制性事故通報制度後，除濕機是通報案例最多的商品。然經本局與廠商積極努力宣導瑕疵除濕機召回訊息，目前整體召回率僅達52%，為避免再發生類似除濕機因基板零件瑕疵造成自燃之意外事故，特別再次籲請消費者檢視家中除濕機之廠牌及機型，如果是92至95年間產製之大同、三洋、東元、聲寶、西屋、吉普生(雷諾)、富及第(雷諾)、歌林及惠而浦等9種品牌計27種業經發布召回訊息之機型，應立即停止使用，並儘速聯絡各品牌服務專線辦理檢修事宜，詳細召回機型及各品牌服務專線請見附表。
    對於上述因零件瑕疵易導致自燃事故之除濕機機型，本局已持續協調督導並協助相關製造廠商辦理自消費者手中召回之作業，並多次發布瑕疵除濕機召回新聞稿及召開除濕機強化召回會議與記者會、刊登聯合召回公告之廣告、製作海報送請品牌商及通路商在賣場顯著處張貼、藉由通路商之DM刊登訊息、電子媒體新聞報導及新聞跑馬燈播放、網路新聞等多重管道宣導瑕疵除濕機召回訊息，並透過通路商提供消費者資訊，以使品牌業者直接由消費者手中召回檢修。
    為避免意外事件再次發生，本局已於今(99)年4月9日、5月5日及5月27日聯合行政院消保會、台北縣市、基隆市及新竹市消保官，要求大同、三洋、聲寶、東元 、歌林、雷諾、惠而浦等品牌商；新典、國寶兩大製造商及全國電子、燦坤、家樂福、特力屋、大潤發、愛買等六大通路商召開擴大聯合記者會，透過該等擴大聯合記者會宣導，瑕疵除濕機召回比例雖已有提升，然仍無法達到全面召回檢修率之目的。本局特別提醒消費者留意家中除濕機廠牌型號如為附表所列召回之除濕機，請立即停止使用並儘速聯絡各品牌服務專線辦理檢修更換基板作業。
    另民眾選購及使用除濕機時，應注意是否貼有「商品安全標章」，並檢視廠商名稱及地址、電器規格（如：電壓、消耗功率）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如對商品是否經過檢驗合格有疑問時，可洽本局詢問（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7-123），使用除濕機時並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先檢視產品使用說明書，依使用說明書規定方法使用，並應特別注意產品使用說明書所列之警告事項。
2. 除濕機不可使用於密閉之衣櫥或更衣間，使用時不可將衣物覆蓋在除濕機上除濕，以免發生火災意外。
3. 除濕機使用時，應與牆壁、家俱及窗簾保持適當之距離，以避免通風不良造成機體散熱不易。
4. 除濕機應避免於無人看管或晚上睡覺時使用，若長時間離開使用場所時，應關閉電源，並將插頭拔離電源插座。
5. 濾網應定期清洗或更換，避免因灰塵附著而使進風量不足，進而造成內部零件處於較高溫度環境下運轉，影響其除濕能力且增加危險性。
6. 請定期依使用說明書之清潔保養方法擦拭除濕機外殼與清洗或更換濾網，清潔保養前，切記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擦拭外殼時，應防止水滲入電器內部，以避免危險；濾網清洗後應先將其晾乾後再置入除濕機內使用。
7. 若有故障現象發生，應將除濕機送至廠商指定之維修站維修，切勿自行拆開修理。
    本局再次提醒消費者，多一分注意，就能減少一分災害發生的可能。經過本局檢驗並貼有「商品安全標章」的電器產品，代表該商品符合相關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的要求，但民眾使用時，仍應注意說明書所提醒之正確使用方法及上述相關安全注意事項，以確保使用安全。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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